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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處理本校「海外青年技術訓練

班」(以下簡稱海青班)學生入學、退訓、結業、成績考核及其他有關事項，依據「僑務

委員會海外青年技術訓練班參加招生學校作業須知」、「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

辦法」、「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學則」、「宏國德霖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部學則」及「宏

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辦法」訂定「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

科技大學海外青年技術訓練班學生管理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除法令另有規定外，

悉依照本要點辦理。 

壹、入學 

二、 本校依僑務委員會有關規定，得接受符合入學規定資格之學生。凡經錄取之新生應於

規定日期來校辦理入學手續，逾期不辦理者，取消入學資格。 

三、 學生所繳證明文件，如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一經查明，即開除受訓資格。結業

後始發覺並查明者，繳銷其結業證書，並公告取消其資格。 

貳、繳費、註冊、選課 

四、 學生於每學期開學時，應依海青班通知書規定日期辦理註冊。 

五、 學生不能於規定日期辦理報到、註冊者，須於開學前向進修部請求延期註冊，經核准

者，得展延至註冊截止後二週內補辦。未經核准仍未至校辦理註冊者，以自動退訓辦

理。 

六、 學生於每學期註冊時，應依照規定繳納各項費用。學生註冊入學後申請退訓者，其退

費標準依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之相關規定辦理。 

參、修業年限、學分、成績 

七、 海青班採學年學分制，二年制各科修業年限以二年為原則，至少須修滿八十學分。 

八、 海青班各科目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課滿十八小時為一學分。 

九、 海青班學生成績分為學業及操行二種，採百分記分法核計為原則，以一百分為滿分，

六十分為及格，操行成績評定辦法依據導師規定評定。如核發英文成績單，亦得採等

第記分法或G.P.A.記分法，百分記分法、等第記分法及G.P.A.記分法，對照表如下： 

百分計分法 等第計分法 G.P.A. 

八十分(含)以上 甲等(A) 4 

七十分(含)以上未滿八十分 乙等(B) 3 

六十分(含)以上未滿七十分 丙等(C) 2 

未滿六十分 丁等(F) 1 

十、 海青班學生學業成績考查，可包含平時成績、期中成績與期末成績。成績評量標準方

式，各授課教師依據任教科目之教學規範與專業特性，並參照上述三項成績予以適當

考核，公佈於課程內容。 

十一、 授課教師每學期結束列印出成績冊簽名後擲交進修部。有關學生成績處理與更正依本

校規定辦理。 

十二、 學生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准予補考： 

(一) 期中及期末考試期間，因病住院(須檢具公立醫院或教學醫院證明)經請假核准者。 

(二) 期中及期末考試期間，因喪假、公假(須檢具有關證明)或不可抗拒事故無法參加

考試者。 

十三、 學生於考試時有作弊行為者，經查證屬實，除該科目該次考試成績以零分計算外，並



視情節輕重依據學生獎懲辦法予以處分。 

十四、 學生考試試卷應由授課教師妥為保管一年，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存至申訴程序

結束，或行政救濟程序終結為止。學生各項成績應妥為登錄，並永久保存。 

肆、請假、退訓 

十五、 學生因故不能上課，依學生請假辦法請假，經核准請假者為缺課(公假除外)，其未曾請

假或請假未准而未上課者視為曠課。 

十六、 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予退訓。 

(一) 當學期逾期未辦理註冊者。 

(二) 違反校規、情節嚴重，經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依學生獎懲辦法決議退訓者。 

(三) 學生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連續二學期達修習學分總數三分之二者。 

因上列事項遭退訓，不得要求保留受訓資格，於通報僑務委員會後二週內，需自費返

回僑居地。 

十七、 學生入學所繳各項證件有假借、冒用、偽造、塗改或變造學歷證明文件等情事者，開

除受訓資格。 

十八、 學生退訓得向學校申請發給學分證明書，但是開除者不得發給任何證明文件。 

伍、結業、訓練期滿 

十九、 學生修業(訓練)期滿，合於下列各項規定者，准予畢(結)業： 

(一) 訓練期滿且成績及格者，發給中英文學分證明。 

(二) 訓練期滿，修滿規定學分數且成績及格者，核發海青班中英文畢業證書；未達者，核

發海青班中英文修業證明書。 

陸、受訓資料管理 

二十、 學生受訓資料所登記之學生姓名及出生年月日，應以護照或居留證為準。入學資格

證件所載不符者，應即更正。 

二十一、 學生在校肄業之科別，肄業年級與學業成績，以及註冊、退訓、結業等受訓資料記

錄，概以進修部各項受訓資料與成績登記原始表冊為準，並建檔永久保存。 

二十二、 學生申請更改姓名、出生年月日或居留證號者，應檢附有效證件，報經進修部核准

更正。 

柒、附則 

二十三、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或依本校在校生相關辦法辦理。 

二十四、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公告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